
智行理财网
信用卡被“克隆” 蒸发5万多

  

    卡不离身，却接连收到银行发来的交易短信，55000余元莫名蒸发。昨日，记者
从禅城法院了解到，因不满银行拒绝赔偿，黄先生将银行告上法院，一审胜诉获赔
。

据查明，2009年3月，市民黄先生在某银行佛山支行，办理了信用卡一张，同时办
理了该卡手机短信通知业务。而在去年3月10日晚上11时48分至11时54分，短短6
分钟时间，黄先生在未进行任何交易情况下，接连收到某行发出的多条短信通知，
表明他的信用卡已被转账50000元、取款5000元及扣手续费250元，共计55250元
。

黄先当即打银行客服，告知上述异常现象，并按提示办理了挂失手续。翌日凌晨，
黄先生又在澜石派出所报案。黄先生信用卡内55250元莫名无故丢失，尽管他多次
要求银行返还上述款项，但一直协商未果。无奈之下，黄先生只能一纸诉状，将银
行告上法院。

从法院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出，持卡男子并非原告黄先生，其取款时所持的卡一
面为黄色，一面为绿色，与真的信用卡迥异。

黄先生代理律师认为，在原告黄先生持有真实的信用卡而未进行交易的情况下，银
行营业点柜员机却允许他人使用克隆卡成功完成了交易，说明该行柜员机没有识别
真假银行卡的能力。

他同时表示，虽然银行与黄先生双方约定，“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，均视为持卡
人本人所为”，但如果仍然根据该条款，认定犯罪分子盗取存款是持卡人亲自所为
，不仅违反公平原则，而且也免除了银行责任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转账人和取款人并非原告本人，转账和取款信用卡也并非
原告所持有的信用卡而是一张克隆卡。原、被告虽然约定：“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
易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”，但该约定适用前提是原告持真实的银行卡进行交易
。为此，银行方面未能保障原告存款安全，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，需向黄先生支付
55000余元损失及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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